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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广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目标表

专 项（ 项目 ）

名 称
广 西耕 地 地 力 保 护 补贴 项目

自 治区主管 部 门 自 治区农 业 农 村厅 、 财 政厅 专 项实 施 期

市 级 主管 部 门 **市 农 业 农 村局、 财 政局

资 金 情 况

（ 万 元）

年 度 金 额 ：

其 中：中央 补助

地 方资 金

年 度 目 标

以 县 （ 市 、 区） 为单 位组 织 实 施 ， 在 3 月 底 前制定 印 发 本 县 项目 实 施 方案， 按 照核 实 后 的 农 户 补贴

面 积 ， 测算 补贴 标准 ， 在 6 月 30 日 前将 补贴 资 金 发 放 到农 户 。 通 过 政策宣 传 和 补贴 引 导 ， 增 强农

民 保 护 耕 地 的 意 识 ， 促 进 “藏 粮 于 地 ”目 标实 现 。

绩 效指 标

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 级 指 标 指 标值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 量 指 标
指 标 1:符 合 条件 的 补贴 对 象 发 放 率 100%

指 标 2:完 成 发 放 补贴 资 金 99%

质 量 指 标
指 标 1:补贴 对 象 审 核 准 确性 对 象 精 准

指 标 2:补贴 面 积 审 核 准 确性 数 据 准 确

时 效指 标
指 标 1： 县 级 制定 印 发 年 度 实 施 方案时 间 3 月 30 日 前

指 标 2： 补贴 资 金 发 放 到户 时 间 9 月 30 日 前

成 本 指 标 指 标： 补贴 资 金 发 放 工 作 成 本 控 制 一 次 性 审 核 、 公 示 、 发 放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 济效益
指 标 1： 增 加 农 民 转 移 性 收 入 按 农 户 数 测算

指 标 2： 降 低农 民 种 植 粮 食 成 本 按 粮 食 面 积 测算

社 会 效益

指 标 1： 促 进 耕 地 保 护 完 成 年 度 目 标， 约 **万 亩

指 标 2： 调 动农 民 保 护 和 提 高 耕 地 质 量 积 极 性 耕 地 质 量 不 下 降

指 标 3：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(含 复 种 )稳定 完 成 责 任 目 标， 约 **万 亩 。

指 标 4： 粮 食 总产 量 稳定 完 成 责 任 目 标， 约 **万 吨 。

生 态 效益

指 标 1： 农 作 物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完 成 年 初 计 划 任 务

指 标 2： 发 展冬 种 绿 肥 （ 含 兼 用 ） 完 成 年 初 计 划 任 务

指 标 3： 畜禽 粪 肥 还 田 完 成 年 初 计 划 任 务

指 标 4： 化 肥 使 用 量 完 成 年 初 计 划 任 务

可 持 续 影 响 指 标： 保 障 粮 食 安 全
促 进 “藏 粮 于 地 ”， 确保 粮

食 自 给 率 稳定 ， 口 粮 自 给 。

满 意 度 指 标
服 务 对 象

满 意 度 指 标

指 标 1： 农 民 对 补贴 政策知晓率 90%以 上

指 标 2： 农 民 对 补贴 政策落 实 满 意 度 90%以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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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年广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发放统计表

单位：元、亩

县 区 指 标

补贴 标

准（ 元/

亩 ）

补贴 面 积 补贴 户 数 补贴 金 额
2024

年 结余

资 金

2025 年

下 达 耕

补资 金

2025 年

预计 结

余 资 金

备 注 ：

补发 或

奖惩 面

积 、 金

额

应 发 放

补贴 面

积

已 发 放

补贴 面

积

未 发 放

补贴 面

积

应 发 放

补贴 户

数

已 发 放

补贴 户

数

未 发 放

补贴 户

数

应 发 放

补贴 金

额

已 发 放

补贴 金

额

未 发 放

补贴 金

额

列 A B C D=B-C E F G=E-F H I J=H-I K L M=K+L-H


